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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愛相伴急難紓困申請單
1、 申請書                                                 案號：              (本會填寫)
	樂扶基金會愛相伴急難紓困申請表

	申請資格：□社會福利夥伴策略聯盟學校之在校生　□本會「兒童助養計劃」服務中個案
□由隸屬台南市政府社會局(處)、鄉鎮市區公所、其他社福團體、學校機構及醫療院所
  社工室轉介之個案    
□經本會扶助已結案之個案。

	案件通報來源：□個案親屬  □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之社工人員  □各縣市鄉鎮市區公所社會課   
              之承辦人員  □公私立醫院社工室(社服室)之社工人員  □政府立案之民間社會福 
              利服務機構專業社工人員  □學校老師  □本會社工人員

	過往是否有申請：□是，於____________年度申請。(請依實際次數填寫)
　　　　　　　　□否，初次申請。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同上

	
	其他身分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   □其他：                      

	家
人
狀
況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申請項目
	□天然災害
設籍於台南市地區18歲以下(含)之兒少或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 因遭受緊急災難，如震災、水災、風災、土石流等天然災害，致財物受損者。
□意外事故
設籍於台南市地區18歲以下(含)之兒少或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 因遭受火災、爆炸、交通、職業災害等意外事故，致傷病或死亡者。
□緊急危難
設籍於台南市地區18歲以下(含)之兒少或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遭受死亡、失蹤、殘廢、傷病、失業等變故者。
□喪葬補助
設籍於台南市地區18歲以下(含)之兒少或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因家境清寒而其戶內人口死亡無能力殮葬者。
□醫療補助
設籍於台南市地區18歲以下(含)之兒少或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罹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費用不是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且額外增加的醫療費用不在健保局或勞保局給付範圍之內。
□清寒學生
設籍於台南市地區18歲以下(含)之兒少、因家境清寒無力負擔學雜費者。

	急難事實
	（如申請者自行填寫有困難者，可由通報人代填）


	
   本人因上述急難事實，致生活陷於困難。除已閱讀並了解本申請表各節，並保證上述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為真實，並知悉提供不實資料及違反相關法令之後果，若有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除繳回所領金額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如為代填，代填人亦已將表內事項詳告申請人）。
  本人並 □同意□不同意 將本人戶內資料提供相關單位作學術研究或非營利目的之使用。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  代填人簽章：_____________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人若未成年，應由父母雙方共同代理，或由監護人代理。

  代理人簽章：父______________  母______________  其他（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是否同一事由，已獲其他機關團體補助？
	□是。
　補助單位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金額為：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否。並未取得相關補助。

	本會
初審
	訪視紀錄及家系圖

	 決審
	
□不補助
□准予補助，金額_______________元
補充說明:


	接案
人員
	
	 組別
 主管
	
	部門
主管
	
	執行長
	



[bookmark: _Hlk179984270]附件二、愛相伴急難紓困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個人資料告知暨使用同意書
財團法人台南市樂扶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向台端（包含本人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本會蒐集台端個人資料之目的：
（一）○五八：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如提供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經濟支持或個案、團體及社區工作或服務方案、
志願服務等）
（二）三六：存款與匯款。（如各項補助、補助款匯款及相關行政作業）
（三）行銷及公益宣傳（如本會辦理之各項服務計畫、活動宣傳、成果呈現、公益行銷及募款相關宣傳等）
（四）公益募款與捐款相關事宜（包含募款活動宣傳、勸募活動、成果報告、年度報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與公益
募款相關之作業）
（五）其他符合本會宗旨或各項服務計畫（方案）所定之相關業務。

二、本會蒐集台端個人資料類別：
（一）識別類（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及戶籍地址、住家電話、行動電話、相片、其他社會關係、電子
郵遞地址、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身障證明號碼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等）
（二）特徵類（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及個性評述意見，例如特殊事蹟、特質等）
（三）家庭類（如家庭情形、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例如家庭其他成員、同住親屬或類型等）
（四）社會類（如職業、失業原因、意外或其他事故情形，例如家庭困境、社會資源概況等）
（五）教育類（如學校紀錄、學生紀錄，例如年班級、成績、評分評語或其他學習紀錄等）
（六）財務類（如所得與收入、財產、負債與支出、財務交易，例如與本會匯款等紀錄等）
（七）其他各類資訊類（如書面文件之檢索、未分類之資料等）

三、本會利用台端個人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
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於本國、本會機構處所所在地及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構處所所在地。
（三）對象：本會、與本會合作之學校、政府機關、捐款人、合作單位、委託之廠商及其他與本會有業務往來之機
構。　　　　　
（四）方式：以自動化或非自動化方式利用，包括書面、電子文件、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社群媒體、網站及其他
與蒐集目的相關之合理利用方式。

四、當事人權利
　　就本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台端得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行使下列權利，台端如欲行使上述權利，得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
（三）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四）請求刪除。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進行如上開蒐集目的之
各項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蒐集目的之各項服務。

六、肖像權及影像使用授權（重要條款）：
　　台端（含法定代理人）同意本會基於個案服務推廣、公益宣傳及公益募款用途，得拍攝、修飾、使用及公開展示
台端之照　片、影片及相關影像資料，並得使用於下列用途：
（一）本會官方網站、社群媒體、電子報及宣傳刊物 
（二）募款貼文、勸募活動、公益宣傳素材 成果報告、年度報告、活動紀錄 
（三）公開說明會、記者會或其他公益宣傳活動 
（四）本會自行使用或授權第三人（如合作學校、設計公司、印刷廠等）使用於公益相關用途 
　　上述影像資料均屬公益用途，台端同意無償授權本會使用。


七、授權撤回機制
台端得隨時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向本會申請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或影像資料。本會於接獲通知後，將於合理期
間內停止使用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聯絡方式如下：

（1）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南市樂扶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 聯絡電話：06-3000781     
（3） 電子郵件：ilove@twnpo.org.tw

八、受扶助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配合事項
受扶助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應配合本計畫相關行政作業，包括但不限於：
感謝函或感謝卡片撰寫、成果回饋資料提供、活動紀錄填報及其他經通知之協作事項。上述資料僅作為本計畫執行、審查與成果呈現之用途。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書面同意簽章】
申請人即同意人簽名：

申請人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簽名（未滿 18 歲之申請人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並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匯款資料

財團法人台南市樂扶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愛相伴急難紓困申請人匯款資料
請提供以下匯款資料，並同時附上存摺影本，以利在本會審核通過後得以將補助款項匯入。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別： 
金融機構代碼(7碼)：
匯款帳號： 
    存摺影本：












此致
財團法人台南市樂扶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申請人：


申請人用印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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